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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研究】

新时代加强与创新精准扶贫领域
的廉政建设研究

李大伟
南京邮电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加强与创新精准扶贫领域的廉政建设，对推动与
保障贫困地区尽快“真脱贫，脱真贫”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新时代精

准扶贫领域的廉政建设应坚持科学化、网络化、现代化的原则，树立大数据思

维，运用数字化技术，施行“铁笼”治理价值导向，突出“铁腕”目标价值导向，

构建功能性更强的权力规制和协调机制，不断完善“互联网 ＋廉政”工作平
台，走智能廉政建设之路，形成精准扶贫领域公正廉明的政治生态，改进廉政

建设与治理，保障精准扶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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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１］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习

近平扶贫开发战略的具体实施方略”［２］。当前，各地区加大多维度精准扶贫力度，脱贫

攻坚不断取得新进展。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加快，精准扶贫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日

益突出，扶贫项目、扶贫资金大量增加，扶贫监管“最后一公里”难题也显现出来。在一

些地方，扶贫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仍然存在［３］。扶贫项目“中梗阻”、扶贫资金

“下搁浅”、扶贫过程乱作为等“小微腐败”“亚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新时代背景下，强

化精准扶贫过程的廉政建设，创新扶贫领域的廉政治理路径，构建扶贫领域新的廉政结



构体系，对于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廉政理论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精准扶贫领域廉政建设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

新时代加快廉政建设改革，为精准扶贫保驾护航意义重大。精准扶贫领域的廉政建

设受制于一些因素，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运行的“惯性”导致社会事务的革新在建设资

源和禀赋方面，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仍然较大，容易使廉政建设硬件匮乏，动能不足。廉

政建设仍存在的一些制度盲区，“中国固有的世情、人情也给反腐败制度的制定、执行和监

督蒙上‘温情’的面纱”［４］，影响了精准扶贫过程中廉政部门反腐效能的“顶格”发挥。

（一）精准扶贫领域廉政建设动能有待释放

当前精准扶贫领域廉政建设要强化落实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要求，

发挥纪委示范带头作用，抓住市县党委纪委这个关键，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推动责任落

实到基层。但当前贫困地区地方政府扶贫工作责任重，事务繁多，加强廉政建设容易被无

形中弱化或者边缘化，且个别扶贫组织机构在工作过程中过度注重维护自身利益，出现了

一些廉政工作失范、失察现象。“政府扶贫组织机构庞杂，审批权限集中且层级较高，制度

化评估问责制和复查制缺失等致使政府行政参与过度，审批与监管缺乏针对性、实效性，

督促作用减弱。”［５］对于廉政建设的主体而言，国家当前大力推行廉政机构改革，但在经济

发展落后地区地方反腐败专门机构的“事实独立”与运行机制的完善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有的监督主体结构呈‘倒金字塔’形，越到基层，机构越缩，人员越少，主体越弱”［６］。此

外，部分贫困地区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意识相对较弱，社会“官本位”意识较强，民间对权力

寻租文化还存有合理化认同，在此情形下，廉政部门公共权力行使容易异化。

（二）精准扶贫领域廉政制度设计有待完善

当前政府扶贫机构通常使用党内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等作为廉

政教育与处理扶贫行为失范问题的依据，这些制度对党员干部日常行为规范化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精准扶贫的廉政制度建设需要更加精细地在各个环节上进行设计，做到

“对号入座”，目前有关“精准治腐”的制度与法律法规较为缺失。为推进扶贫开发领域

反腐倡廉建设，保障脱贫攻坚工程的顺利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务院扶贫办在２０１６

年２月１９日联合印发《全国检察机关、扶贫部门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

罪专项工作方案》［７］，还有乡镇，例如河南信阳市白雀园镇出台了《关于实施廉洁扶贫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等［８］。深入分析这些文件的内容可以发现仍存在局限，相关条

款大都仅限于提醒与警告，对扶贫腐败涉案人员的处理一般仅根据资金标的大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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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勉谈话、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等非刑法层面的处罚，腐败成本较低。专项规定与适用

法律的缺失将进一步导致个别扶贫权力主体背离精准脱贫的目的。同时，如果廉政制

度不够完善、严厉，社会对其现状的满意度、信任度与参与度也会不断降低，这将进一步

增加扶贫中廉政制度建设的阻力与成本。

（三）精准扶贫领域廉政执行精度有待提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召开的会议指出，“一些地方精准基础不扎实，政

策措施不落实不到位不精准，资金使用管理不规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现象

时有发生”［９］。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陈正云指出，涉农扶贫领

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登记申报审核、项目审批立项、专项款物管理、质量监管

认证、补贴发放、检查验收等多个环节［１０］。这些问题与案件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精

准扶贫过程中对廉政规定的执行不力。部分地方虽然在扶贫对象、政策执行、到户措

施、资金使用、审核等环节建立了台账，但有的还不够具体和透明，缺乏信息披露机制与

更加贴合的廉政监督机制。对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违纪违法行为片面处置，“靶向治

疗”等根治式的精确治愈手段不够丰富。对于其他领域腐败的复杂化、隐蔽化、生活化

趋势向精准扶贫领域转移的前瞻性应对还不够，相关对策仍需深入发掘。在网络时代

背景下，研究、结合与运用大数据创新反腐的能力亟待加强。

（四）精准扶贫领域廉政多元参与有待扩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参与廉政建设的意愿也日益增长。不少贫困地区出台了社会

参与举措，如广东省检察机关和扶贫部门在清远市试点，聘请了２６１名驻村第一书记和６名

派驻检察室负责人作为廉政监督员，任期３年［１１］。江西省赣州定南县由纪委聘任村级廉政监

督员，选取条件与广东迥然不同，主要在退休的老同志、老干部，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中产生，在乡镇纪委指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两地举措虽然有一定的创新性，但人员的遴

选渠道和范围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容易导致监督主体弱化、监督效果虚化、监督手段软

化［６］。同时，扶贫廉政监督的社会组织参与、网络参与明显落后，“互联网＋扶贫廉政”的参与

模式有待深入推广与改进，虽然不少地方建立了“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的ＡＰＰ，在微信平台

上设立了举报二维码等，但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还有提升空间。

二、新时代推进精准扶贫领域廉政建设的原则向度

精准扶贫领域推进廉政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

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１２］。在大数据时代浪潮中，廉政建设应凸显新时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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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理改革科学化、网络化、现代化的特质，树立大数据思维，运用数字化技术，从现实

本位出发确立精准扶贫廉政建设的基本原则，确定科学的建设思路，加强精准扶贫廉政

风险疏导，推动廉政建设与治理，保障与促进精准扶贫良性运行与协调推进。

（一）时代性建构原则

精准扶贫廉政建设应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借助大数据的创造力和无限活力，借助

大数据治理所强化的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理性化，作为政府治理能力主要方面的政

府公信力、制度与政策（建构）执行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大为提高”［１３］。应努力

构建大数据辅助廉政决策和廉政治理的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制度、内容与手

段等的革新，提升精准扶贫过程中廉政建设的可操作性与质量，提高对廉政风险因素的

感知、预测、防范能力，实现廉政信息收集与处理手段的现代化，培育具有大数据与“云”

特征的廉政文化生态机制。

（二）导向性价值原则

一方面，施行“铁笼”治理价值导向。以一系列专项制度为基，以与廉政相关的各种

大数据为边，以严密的网络预警机制为“锁”形成“铁笼”，防范个别精准扶贫机构的政策

执行取向出现偏离，将权力运行数据化、流程化、规范化，形成对违规用权行为的有效震

慑，实现数据制度钳制、媒体监督防范、教育宣传引导、惩治威慑腐败的精准扶贫廉政建

设的立体效应。另一方面，突出“铁腕”目标价值导向。建立精准扶贫廉政政策的目标

追踪体系，跟踪扶贫地区的廉政问题变异和反腐形势发展，结合互联网平台建设，扩宽

公众与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的渠道，强化扶贫地区的反腐力量，把廉政任务、反腐力量和

廉政资源引向营建精准扶贫廉洁环境的目标中来。

（三）全面性监督原则

精准扶贫的廉政建设必须对扶贫中的“人”“权”“事”进行全面约束，全程监控。要充

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把以上这些需要制约的对象串联起来，把结构性监督与功能性

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组织监督、纪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全面介入到公共权力的运

行中来。鉴于贫困地区的落后情况，在廉政建设中有必要坚持由休谟首次提出的“无赖原

则”［１４］。在进行权力监察的体制设计时，必须全面把握人性的弱点，确保从制度上对有

“无赖”倾向或者潜在可能的公权行使者进行严格防范，将其纳入大数据网络监督的对

象，实施全方位、多视角、全程性、系统性的监督，遏制腐败的发生。

（四）整体性治理原则

把整体性治理理论运用到精准扶贫领域的廉政建设中来，使廉政建设工作的主体、

目标、内容与精准扶贫工作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新媒体与大数据时代，应赋予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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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新的实现手段，驱动廉政治理有序运行，把纪委、司法部门、各级政府和政府各功能

部门之间有关精准扶贫的业务进行“并网”。通过对完整数据的有效处理，推动廉政建

设各参与方协同配合、协调，解决扶贫廉政建设的碎片化问题，形成廉政监督无缝隙对

接、全方位服务的治理图式，系统治愈或缓解廉政体系在精准扶贫领域信息碎片化、力

量分散化、主责割裂化的问题。

三、策略思考

通过建构腐败预防机制加快推进脱贫攻坚的进程刻不容缓，只有把“精准反腐”有

效融入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脱贫”的精准扶贫体系中，构建更为全面透明的“精

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反腐、精准脱贫”的精准扶贫体系，才能有效规范扶贫开发行

为［１５］。新时代加强与革新精准扶贫领域的廉政建设，要坚持大数据思维，构建实效性更

强的权力规制和协调机制，不断创新完善“互联网＋廉政”工作平台，形成精准扶贫领域

公正廉明的政策、政制、政德，防范践踏公共权力秩序的逐利行为生发，实现精准扶贫领

域廉政建设的系统化、科学化、现代化。

（一）精确规制：构建契合精准扶贫的廉政制度体系

一是创制与重构扶贫地区的廉政制度架构。制定《扶贫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制

度。目前全国已有１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扶贫开发条例［１６］，为相关的立法工作

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可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１７］等作为立

法创制的基础，明确权力运行中的政策定义、系统设计、技术细节和法律问题，破解精准

扶贫廉政面临的现实困境，协调好配套性与程序性之间的关系，保障廉政工作实施的稳

定性、连贯性，突出廉政制度的可操作性，把廉政制度定性的标准细化为定量的标准。

二是强化精准扶贫的廉政制度调适。充分把握精准扶贫廉政制度面临的问题，以

预防公务人员公私利益冲突为核心，以廉洁精准扶贫为主要目标，完善党政领导干部个

人重大事项申报制度，建立扶贫执行主体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制度，申报范围应一直延伸

到村干部。在扶贫工作中，一旦发现权力主体申报事项存在问题便要严肃问询、调查、

处理，以形成对权力行使主体的震慑。２０１８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增

了对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行为从重或加重处分的要求，加重了对扶贫人员腐

败的惩处力度。对涉及精准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应严格规定缓刑的适用范围，显著增

强扶贫贪腐的罚金力度，设置劳役、改造等惩治措施，解决腐败惩治的边际递减问题。

实行“一案三查”制度，加强对监督者的监督，既查当事者，又查党委、纪委，倒逼层层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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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责任，履职尽责［１８］。

三是创建与固化精准扶贫工作廉政专项巡视制度。应对扶贫主体权力、扶贫开发、

资金管理等进行重点巡视，围绕精准识贫、扶贫资金拨付、扶贫项目建设及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建设、精准脱贫和纪检监察监督执纪问责等重点环节建立长效专项巡视机制，对

扶贫公务行为进行系统评估，重塑廉政的生活意识。以基层扶贫点连线，以廉政工作线

成面，点线面结合，构筑起严密的精准扶贫巡视制度监督网。

（二）精准监督：锻造精准扶贫的廉政“智能数据铁笼”

依靠网络科技建立完善的廉政管理大数据平台，精准识别廉政风险较高的群体，走

“智能廉政建设”之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掌握公权的个人、部门的财产、公共收支

会形成各种数据，利用大数据能够建立起廉情评价预警分析系统，为防腐反腐提供依

据［１９］。如贵州省打造的“数据铁笼”，通过大数据技术，在扶贫民生、“三公”经费等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建立了四个监督系统，为监督执纪插上了“科技翅膀”，仅２０１８年上半

年，便已采集了５．５亿条民生资金类数据，发现问题数据２７．５万余条［２０］。在精准扶贫

地区加快运用大数据平台，能够有力推进扶贫反腐进程。要尽快实现部分省份业已建

成的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的“联网”，加强对扶贫政策执行者及相关利益人信息的

挖掘、获取、分析，通过信息的处理形成和构建廉政风险评估指标，借助大数据进行建

模、管理、分享、转化，列出扶贫干部监督预警数据的异常指数，改进完善评估指标、建立

信息数据筛选和比对机制，及时发现廉政风险点。

建立“扶贫管理阳光大数据体系”。应用网络平台及大数据，提升对扶贫项目管理

制度、管理程序和管理结果的监管效能，强化扶贫项目在申报、立项、落地各个环节中的

大数据信息纪检监察监管力度，走“绩效廉政建设”之路。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掌握扶贫

资源的具体走向和用途，把握腐败问题的多样性和易动性，以期实现廉政目标的定向精

准。如云南着力利用大数据加强对精准扶贫对象的监督，把扶贫主体的主要信息、项目

实施图片等及时上传到大数据平台。扶贫干部和纪检干部可以进入平台随机抽查，利

用项目实施图片对扶贫项目点准确定位、全过程监控，实现廉政机关对扶贫项目“点对

点”监督［２１］。此外，注重发挥公众、公共传媒在舆论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设立精准扶贫

廉政信访监督的“绿色通道”，使网络廉政方面的民意与国家廉政的“法定民意”有机融

合，推动精准扶贫廉政治理绩效的提升。

（三）精细执行：形成贴合精准扶贫的廉政执行理路

改革完善扶贫地区廉政机构运行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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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１］当前，省、市、县三级监

察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开始运行，应进一步提升廉政部门主体改革力度，增强廉政机构的独立

性，回归其公共性，做到对公共权力合法有效的制约，实现廉政执行的达鹄调整。

构建“网格化廉政工作执行体系”。创建监督与处理相分离的廉政执行网络模式，

即将精准扶贫领域的廉政事务标准化，分成若干单元网格，主要包括廉政基础数据建模

模块、统计分析模块、异常指数模块、预警模块，督办督查模块、指挥中心模块、群众互动

模块、考核评比模块、举报线索模块，实现精准扶贫建设中廉政网格化管理的网络信息

化、平台化操作。结合国家的监察体制改革，探索巡查、执纪、监察廉政执行的内部柔性

融合工作机制，形成纪检、监察、派驻监督、巡查四位一体的扶贫权力“执行监督网”。同

时打造“纵横交错网”，规范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案件对接程序，努力形成合力。

创新与强化精准扶贫廉政组织建设。依照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求向基层赋予监察执行

权，增设乡镇（街道）监察组织与监察员编制，不断提高基层扶贫廉政执法的准确性。

加大对各权力主体的制衡力度。打破行政权凸显、廉政部门权力被动与虚化的非对称权

力制衡，使决策权与监督权分离，形成环环相扣、互相制约的多重监督。对精准扶贫权力重新

界定，并对地方利益合理规制。充分调动纪委、监察、检察院等部门的力量，把法律与纪律、行

政处罚与经济处罚、党纪处分等充分结合起来，增强依靠科技办案的力度。同时，坚持刀刃向

内，如安徽桐城出台的《纪检监察干部问责办法》［２２］，安徽池州出台的《脱贫攻坚工作问责办

法》等，都为防止监督执纪流于形式提供了智力支撑和纪律保障［２３］。

（四）精密治理：创新切合精准扶贫的廉政协同路径

打通公民参与廉政的环节。传统的以廉政机构为中心的单极治理已难以应对贫困

地区廉政问题的复杂性，应鼓励公民及组织参与廉政监督，深化扶贫公开、村务公开制

度，建立完善的扶贫社会监督体系，实现上级廉政部门和法律公益组织之间联系的畅

通。政府注重引导公众的网络参与，采用领导接待日、来信来访、廉政网络信箱、廉政网

络论坛、不定期座谈、调研会等方式，扩大公民参与的途径，确保廉政政策执行中公民有

序参与的真正实现［２４］。

塑造参与型的廉政文化政治生态。加大对扶贫贪腐的曝光力度，利用公众媒体及

时、定时通报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形成廉政高压态势。充分运用网络、手机等各种传播

媒介对各级精准扶贫工作主体以及社会公众进行廉政教育，如设计推广廉政手机小游

戏、廉政“抖音”小视频等进行廉政意识“植入”。巩固精准扶贫治理腐败的群众基础，鼓

励群众参与到廉政监督中来。加强引导类文化工具的运用，发挥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建

设廉政文化馆与廉政主题公园等场所，构建“真扶贫、扶真贫”的廉洁扶贫文化生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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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家风传承、社区文化等在扶贫地区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杨增岽，张琦．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创新［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３）：

４－１０．

［３］黄静，王伊．决不允许向扶贫款物伸手 在精准扶贫中精准“拍蝇”［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０９－２２（０７）．

［４］陈湘波．反腐也要在“精准”上下功夫［Ｊ］．人民论坛，２０１８（８）：４０－４１．

［５］郑瑞强，曹国庆．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８）：１６３－１６８．

［６］林永河．擦亮干部监督“严实底色”［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２３］．ｈｔｔｐ：∥ｄ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ｎ１／２０１８／０３０６／ｃ１１７０９２－２９８５０３８６．ｈｔｍｌ．

［７］干子茹．检察机关扶贫部门将联手 ５年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１２－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ｅｇａｌ／２０１６－０２／２３／ｃ＿１２８７４４８６４．ｈｔｍ．

［８］关于实施廉洁扶贫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２０］．ｈｔｔｐ：∥ｘｘｇｋ．ｇｕａｎｇｓ

ｈａｎ．ｇｏｖ．ｃｎ／ｇｋｉｎｆｏ．ｐｈｐ？ａｉｄ＝２０５６３＆ｉｄ＝８１．

［９］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听取２０１７年省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３／３０／ｃ＿１１２２６１６７０５．ｈｔｍ．

［１０］涉农扶贫领域“抱团”腐败严重［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１９］．ｈｔｔｐ：∥ｘｈ．ｘｈｂｙ．ｎｅｔ／ｍｐ２／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０７／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８２９２２．ｈｔｍ．

［１１］詹奕嘉．广东检察机关今年前９月立查８４名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人员［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ｓｈ／２０１６／１０－１７／８０３４４０６．ｓｈｔｍｌ．

［１２］习近平：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７－１２／０９／ｃ＿１１２２０８４７０６．ｈｔｍ．

［１３］梁芷铭．大数据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Ｊ］．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

３４－４１．

［１４］刘立祥．“无赖原则”与“铁笼原则”预设：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两个价值选择向度［Ｊ］．领

导科学，２０１０（９）：３８－３９．

［１５］莫光辉．精准反腐：脱贫攻坚战的政治生态保障———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九［Ｊ］．

行政论坛，２０１７（１）：４０－４６．

［１６］瞿姝宁，刘晓颖，等．合力攻坚精准脱贫［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１２８７６２７９９＿１１５０９２．

３３第３期 李大伟：新时代加强与创新精准扶贫领域的廉政建设研究



［１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２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１６３．ｃｏｍ／１５／１２０８／０７／ＢＡ９ＶＫ４ＢＳ０００１４ＡＥＤ．ｈｔｍｌ．

［１８］孙肖远．精准发力让微腐败无处藏身［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２５］．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ｃ１００３－２９６５５６２４．ｈｔｍｌ．

［１９］刘筱勤．大数据与廉政制度创新［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５（１２）：１１３－１１７．

［２０］邱杰．大数据何以成监督利器？［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ｚｄｉｓ．ｇｏｖ．ｃｎ／ｘｗｈｃ／

ｍｔｊｊ／２０１９０２／ｔ２０１９０２０７＿２２４５１６４．ｈｔｍｌ．

［２１］云南：运用大数据锁定扶贫领域违纪问题［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２５］．ｈｔｔｐ：∥ｆａｎｆｕ．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５１６／ｃ６４３７１－２９２７９２０２．ｈｔｍｌ．

［２２］安庆市纪委监委．桐城：出台系列问责办法 实现问责规范化程序化［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２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ｈｊｊｊｃ．ｇｏｖ．ｃｎ／ｐ／５７５３６．ｈｔｍｌ．

［２３］池州市纪委监委．池州贵池：出台《脱贫攻坚工作问责办法》压紧压实扶贫责任［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１２－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ｈｊｊｊｃ．ｇｏｖ．ｃｎ／ｐ／５８４９２．ｈｔｍｌ．

［２４］刘雪明，卢汉桥．廉政政策执行中的公民有序参与研究［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０（１）：２６－２９．
（责任编辑：张秀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ｃｌｅ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ＬＩＤａ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Ａｒｔ，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ｌｅａｎ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ｇｒｅａ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ｎｄ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ｔｒｕｌｙｓｈａｋｉｎｇｏｆ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ｇｅｔｔｉｎｇｒｉｄｏｆｒｅ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ｓ
ｓｏｏｎ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ｔｒｉｃｋｅｎ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ｅ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ｍａｋｅｕｓｅ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ａｋｅｏｎ“ｃ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ｂｙ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ｖａｌｕｅｓ．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ｂｕｉｌｄａｍｏ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ｅｇｒｉ
ｔｙ”ｗｏｒｋ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ｎｄｋｅｅ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ｃｌｅ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ｆａｉｒａｎｄｈｏｎｅ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
ｇｙ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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